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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电总局关于推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 

 

  近日，广电总局向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影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发出《广电

总局关于推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，通知说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

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精神，落实国家“十一五”规划中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要

求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国家已向中、西部地区资助近6亿元的电影放映设备，共计1.7万多套；下发场

次补贴资金近10亿元。目前全国已组建农村电影数字院线218条，有数字放映队28730支，加上目前正

在下发的设备，今年将基本完成16毫米胶片放映向数字放映的过渡。 

  为确保国家下发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保值增值，确保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能够足额下发到

放映员，确保在“十一五”末期全面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文化服务目标，使农村电影放

映工程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通过提取折旧费建立农村电影可持续发展资金。根据《全国“十一五”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建

设规划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〔2007〕2080号）和广电总局《关于印发〈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

则〉的通知》（广发〔2007〕52号）精神，国家资助的放映设备属于国有资产，各级电影主管部门对

其具有监督、管理职能。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接受政府委托，享有设备的经营使用权。为保证国有

资产不流失，实现保值增值，各地可通过提取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折旧费建立农村电影发展资金，用于

下一阶段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的更新和改善。2009年广电总局政府招标采购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每套价

格在2.65万元，各地可以此价格为折旧依据。折旧资金每场放映提取的数额、提取年限、使用方式和

范围等事项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。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公司下发的设备，也应制定相应的折旧制

度。 

  二、加强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的监督管理。各地要严格执行《财政部、广电总局关于印

发〈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08〕135号）和《广电总局关

于印发〈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广发〔2008〕108号）的规定要求，明

确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与发放渠道。场次补贴专项资金作为国家财政投入，不是按人拨款，

而是按事拨款，养事不养人，用于直接补助农村电影的放映活动，要确保70%的费用用于放映员的劳

务。各地要尝试通过给放映员建立银行账户，通过考核确定放映场次后，直接将放映补贴打入放映员

银行卡的方式，以保证放映员的利益不受损。要建立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制

度，定期对资金使用、发放、成效等方面进行检查，并公示检查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 三、进一步提高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的市场经营能力。各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

“企业经营、市场运作、政府购买、群众受惠”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新思路的精神内涵，在指导农村电

影数字院线公司做好公益放映服务的同时，以促进农村电影市场繁荣发展为己任，不断增强企业自身

活力，开发农村各类市场，以规范的服务赢得市场，真正使农村电影成为有价值的新的广告媒体，为

农村电影的持续发展打下基础，建立农村电影的长效发展机制。 

  四、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，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组织领导。电影行政管理职能划转完成

后，各地广电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组织领导，建立灵活、高效的农村电影管理体制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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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规划、制定政策、信息发布、组织协调、提供服务、检查监督等方面引导农村电影健康有序发

展。各地要充分利用广电优势，整合全省农村电影市场，利用GPS、GPRS和放映信息回传技术，建立以

省为单位的监管平台，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情况的监督，确保电影放映数据真实有效。中国电影科研

所要尽快制定GPS、GPRS用于农村电影监管的技术标准和规范，广电总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要建立

全国GPS、GPRS的统一接口，尽快完善放映信息回传技术，并及时开通全国电影行政管理部门信息平

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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